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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6
门核心课程教材：商法学（第3版）》在总结和比较研究国内外同类教材的基础上，以教材的规范性
和通说性为前提，从体系结构到内容安排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教材：商法学（第3版
）》设6编34章。
其中，第一编为总论，其余5编为分论。
全书从首编到末编，相互间既有逻辑联系，又各自相对独立；既富有学理性，又接近课堂教学的实际
情况和需要；既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又放眼世界，并注意吸收和反映国内外的司法实践经验以及
商法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不仅适合于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的需要，而且可供其他专业学生选用和社会读
者阅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法学>>

作者简介

　　覃有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法学硕士、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
汉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保险法研究会顾问及湖北省法学会副会
长等职。
主要致力于民商法，尤其是债权法、保险法、票据法等方面的研究。
著有《债权法》、《保险法概论》、《我国经济合同的理论与实践》、《商法学》及《社会保障法》
等学术著作。
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法商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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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商法总论 第一章商法概述 第一节商法的概念及其调整对象 第二节商法的演进 第三节商法与其
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第四节商事立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商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商事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
商事主体 第三节商行为 第三章商业登记 第一节商业登记概述  第二节商业登记的种类和效力 第三节商
业登记的程序 第四章商业名称 第一节商业名称概述  第二节商业名称的取得与转让 第三节商业名称权 
第五章商业账簿 第一节商业账簿概述  第二节商业账簿的保存与备置 第二编公司 法 第六章公司法概述
第一节公司的法律界定 第二节公司法的概念与性质 第三节公司法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第四节公司
法的基本原则 第七章公司法的基本制度 第一节公司的设立制度 第二节公司的名称、住所与负责人 第
三节公司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 第四节公司的资本制度 第五节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八
章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节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界定 第二节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  第三节有限责任公司的
股东  第四节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  第五节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构 第六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第七节国
有独资公司 第九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界定 第二节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  第三节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第四节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 第五节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 第六节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份  ⋯⋯ 第三编证券法 第四编票据法 第五编保险法 第六编破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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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公司实践的丰富，特别是有关法人理论和制度的不断完善，现代西
方公司法不再恪守公司的社团性，先是承认“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尔后又允许设立“一人公司”。
西方国家所称的一人公司有“形式上的一人公司”和“实质上的一人公司”两种含义。
“形式上的一人公司”是指股东仅为一人，全部资本由一人拥有的公司；“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则是
指公司的真正股东只有一人，其余股东均为持有最低股份的挂名股东。
 以判例形式首先确认实质上一人公司的，是1897年英国衡平法院对萨洛蒙诉萨洛蒙有限公司一案的判
决。
①而以判例形式首先确认形式上一人公司的，则是新西兰最高法院对李诉李氏空中农业有限公司一案
的终审判决。
②允许设立一人公司的先例则首开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美国艾奥瓦、密执安（今译作“密歇根”）
、威斯康星、肯塔基等少数几个州。
③为了适应州公司立法的这种发展趋势，由美国律师协会的公司法委员会制定的《美国示范公司法》
也允许设立一人公司。
后来，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和法国也不再恪守公司社团性的规定，通过修订公司法，允许设立一
人公司。
1980年修订的《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依照本法规定为了任何法律允许
的目的由一人或数人设立。
根据法国1985年7月11日第85—697号法律的规定，公司得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依一人的意志而设立，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由一人或若干人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损失而设立。
 现代西方公司法之所以不再恪守公司社团性的规定，而允许设立一人公司，其理论依据主要是：（1
）在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与股东人数的多少无直接关系。
在符合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基础上成立的一人公司，由于公司用以对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
最低资本限额已事先确定，所以，公司的责任限度与公司的股东人数多少无关。
（2）以股东人数作为公司取得独立人格的法定条件，容易滋生发起人以虚设股东而规避法律的现象
。
公司法虽将两个以上的股东作为公司成立的基础，但为了勉强符合这一人数规定，在公司实务中，很
可能导致“挂名股东”的出现，使股东名不副实。
所以，与其让发起人以虚设股东的手段而规避法律，不如将发起人设立一人公司合法化更具实效性。
 由于一人公司的规模大多较小，且控制权高度集中，股东的权力在公司内部失去了外在因素的制约，
很容易为股东利用来作为规避法律义务的外壳，也容易导致公司的滥立。
同时，也人为地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使公司法许多调整股东与股东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形同虚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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